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规定 

 

   

  第一条 为了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以下简称《烟草专卖法》），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各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规定的贯彻执行。在查处违反《烟草专卖法》的案件

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询问违法案件的当事人、嫌疑人和证人； 

   

  （二）检查违法案件当事人的财物，对其中烟草专卖品可以扣留； 

   

  （三）调查违法案件当事人的行为和有关活动； 

   

  （四）查阅、复制、扣留与违法活动有关的合同、发票、帐册、单据、记录、文件、业务函电和

其他资料。 

   

  第三条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会同有关部门可以在车站、码头及交通要道对非法运输烟草

专卖品的活动，依法进行检查。 

   

  第四条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专卖管理检查人员依法进行检查时，必须出示省级以上（含省

级，下同）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检查证。 

   

  第五条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不受非法干预。 

   

  第六条 省级以上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需要设立派出机构或者派驻人员，负责监督、

检查、协调烟草专卖品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依法查处重大违法案件。 

   

  第七条 擅自收购烟叶，依照《烟草专卖法》第三十条规定处罚的，按其所收购烟叶总值百分之

五十以上、一倍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的百分之七十收购其违法收购的烟

叶；擅自收购烟叶超过二千公斤的，视为数量巨大，依法没收其违法收购的烟叶和违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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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无准运证托运、自运烟草专卖品，依照《烟草专卖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处罚的，按照其

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总值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或者当地市场价的百分之七十收购违法

运输的烟草专卖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情节严重，依法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和违法所得： 

   

  （一）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价值超过五万元或者运输卷烟数量超过二百件（万支／件）的； 

   

  （二）被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两次（含两次）以上，屡教不改的； 

   

  （三）使用改装、伪装运输工具逃避检查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行为。 

   

  超过准运证规定的数量，或者使用过期、复印、涂改、变造、伪造等无效的准运证托运或者自运

烟草专卖品的，以及个人异地超限量携带烟草制品的，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处理。 

   

  承运人明知是烟草专卖品而为无准运证的单位、个人运输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运输的

烟草专卖品总值百分之二十以下的罚款。 

   

  第九条 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生产烟草制品、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或者烟草专用机

械，依照《烟草专卖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处罚的，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生产烟草制品的，责令关闭，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所生产

的烟草制品总值一倍以上、两倍以下的罚款； 

   

  （二）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生产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或者烟草专用机械的，责令停

止生产上述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所生产烟草专卖品总值一倍以上、两倍以下的罚款。 

   

  第十条 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批发业务，依照《烟草专卖法》第三十三条规

定处罚的，按照其批发总额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并责令关闭或者停止

经营烟草制品批发业务，没收违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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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无证批发，按前款规定处罚： 

   

  （一）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一次销售卷烟超过四十九条或者价值一千元

以上的； 

   

  （二）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向领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提

供货源的。 

   

  第十一条 无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进出口业务、外国烟草制品寄售业务

或者免税的外国烟草制品购销业务，依照《烟草专卖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处罚的，责令停止经营上述

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并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无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进出口业务的，处以违法经营的烟草专卖

品总值一倍以上、两倍以下的罚款； 

   

  (二)无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可证经营外国烟草制品寄售业务或者免税的外国烟草制品购销业

务的，处以违法经营的烟草制品总值百分之二十以上、2 倍以下的罚款。 

   

  第十二条 未经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烟草制品生产企业擅自为扩大生产能力进行

基本建设或者技术改造的，处以其投资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的罚款，并没收其为扩大

再生产而购置的设备。 

 

第十三条 烟草制品生产企业生产不合格烟草制品的，给予警告或者责令停产整顿。 

   

  第十四条 不按规定跨省购销卷烟、雪茄烟的，对购销双方各处以相当批发总额百分之十以上、

百分之二十以下的罚款。 

   

  第十五条 被委托的批发企业不按委托规定范围进货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其进货总额百分

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罚款。 

   

  烟草专卖品生产、批发企业（包括被委托的批发企业）为无烟草专卖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

户提供货源的，或者不按规定跨地区供货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其销售总额百分之二十以上、百

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第十六条 销售霉坏、变质烟草制品的，责令其销毁霉坏、变质的烟草制品，并处以其销售额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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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的罚款。 

   

  第十七条 烟草制品生产企业从无烟草专卖生产、经营企业许可证的企业购买卷烟纸、滤嘴棒、

烟用丝束或者烟草专用机械的，没收其违法购买的烟草专卖品，并处以所购烟草专卖品等值以下的罚

款。 

   

  第十八条 领有烟草专卖许可证的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违反烟草专卖法律、法规，经教育、处

罚不改的，原发证机关可以吊销其烟草专卖许可证。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国家烟草专卖局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